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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结 构 与 社 会 分 层 的 二 元 特 征 与 趋 势，更 为 深 刻 地 诠 释 着 近

代城乡分离的基本格局和社会冲突的时代特 征。持 续 不 绝 的 乡 村 社 会 矛 盾 和 冲 突，并 不 是 一

个孤立的现象，它表征着社会生 活 失 序 问 题 的 普 遍 性 和 严 重 性。它 既 是２０世 纪 二 三 十 年 代

中国乡村危机到来的前兆，也是乡村危机爆发的历史推助力。２０世纪以来的乡 村 危 机 的 生 成

原因已超越了传统时代“因土 地 集 中 而 两 极 分 化、因 政 治 贪 腐 而 民 怨 四 起”的 循 环 规 则，形 成

了生存危机与发展危机的双 重 特 征。对 此，各 政 治 集 团 和 社 会 力 量 的 对 策 多 着 力 于 解 一 时

之 困，而 未 能 谋 根 本 之 图。历 史 固 然 不 可 重 演，但 它 所 凝 结 的 历 史 经 验 和 教 训 却 可 昭 示

未 来。

关键词　２０世纪；基层社会；民变；乡村危机

　　１９０１年以后，以现代化为导向的制度变革层

层递进，传统中国 社 会－文 化 结 构 的 解 体 过 程 加

速，而新的结构体 系 以 及 民 族－国 家 权 威 却 未 能

同步建立，从 而 社 会 失 序 加 重，基 层 社 会 变 乱 层

出不穷。在 日 见 频 繁 且 剧 烈 的 社 会 矛 盾 和 社 会

冲突进程 中，酿 成 了 上 世 纪３０年 代 之 际 持 续 不

绝的乡村危机。关 于 乡 村 危 机 的 研 究，在 上 世 纪

二三十年 代 有 关 中 国 乡 村 研 究 和 调 查 的 成 果 中

就已涉及较多，但 对 其 形 成 原 因 的 讨 论 大 多 限 于

列举型①，以至于“我们很难 将 他 们 各 自 描 述 的 农

村社会叠加起来”②，“没有 充 分 的 对 比，因 而 很 难

发现动态 的 联 系 和 规 律”③。近 年 也 有 不 少 学 者

著文论及上世纪３０年代 的“农 业 危 机”④，且 认 为

导致３０年代前期 中 国 农 业 大 危 机 的 深 层 原 因 是

近代以来农业生产力总 体 水 平 的 下 降 等⑤。李 金

铮试图从 农 民 生 活 的 贫 困 及 其 成 因 角 度 入 手⑥，

分析了导致农民 生 活 贫 困 的 七 个 因 素，它 们 依 次

是：土 地 不 足，生 产 力 低 下，家 庭 手 工 业 步 履 维

艰，商品交 换 中 的 弱 势 地 位，乡 村 金 融 枯 竭 和 高

利贷，租税剥削，天 灾 人 祸 等；其 中，耕 地 不 足、农

业生产力 水 平 低 下 以 及 频 繁 的 天 灾 人 祸 是 导 致

农民贫困的最重 要 原 因。但 由 此 引 伸 的 问 题 是，

在这些 因 素 中 哪 些 是 主 导 之 因？ 或 者 说 这 些 因

素形成的原因又 是 什 么？ 此 外，这 些 因 素 是 偶 然

凑聚于２０世 纪 前 期，还 是 历 史 演 进 的 必 然 所 致

等等，均未有 较 深 入 的 讨 论。因 此，进 一 步 的 追

问不仅提示出，这 些 因 素 的 列 举 确 实 不 足 以 解 释

乡村危机 的 形 成，或 许 从 另 一 角 度 说 明，这 些 因

素恐怕 还 不 能 成 为 乡 村 危 机 的 深 层 致 因。黄 宗

智在《华北小 农 经 济 与 社 会 变 迁》中 讨 论 了 近 代

小农经 济 的 演 变 特 征，认 为“世 界 经 济 并 没 有 使

小农经济崩溃，只 是 促 使 小 农 经 济 沿 着 原 先 变 化

的道路 更 向 前 推 进。二 十 世 纪 的 变 化 型 式 与 原

则，和过去基本相 同：经 济 作 物 的 种 植，同 时 提 高

了小 农 的 收 益 和 成 本，因 而 导 致 了 他 们 的 分

化。”⑦ 但黄著在另一处又说：“西 欧 的 小 农 经 济 经

历资本主义的发 展 和 改 造 时，中 国 的 小 农 经 济 却

在日益内卷 化。”而“这 些 差 别”，“同 时 也 是 促 成

十九、二十世纪大 规 模 农 民 运 动 的 乡 村 危 机 的 根

源。”⑧ 其中论述的矛盾显然 可 见：因 为 没 有“小 农

的经济崩溃”，“乡村危机”事 实 上 也 不 能 成 立；同

时，“小 农 的 日 益 内 卷 化”究 竟 是 乡 村 危 机 的 根

源，还是“乡村 危 机”本 身？ 也 还 值 得 讨 论。黄 著

论证重点只在“内 卷 化”本 身，对 乡 村 危 机 未 能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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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是情理中 事。但 是，这 也 提 示 这 一 问 题 仍 具

有进一步讨论的价值。
显然，历史地认识和科学地揭示此一时期乡村

危机的时代特征及其深层根源，并对各种应对政策

和措施进行总结和凝练，对于我们当前之现代化建

设及其“社会建设理论”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

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

２０世纪以来乡村社会秩 序 动 荡 加 剧，变 乱 四

起。从１９０１年 始，涌 动 于 社 会 底 层 的“民 变”连

绵不绝，“几乎无 地 无 之，无 时 无 之”，它 与 清 王 朝

的所谓“新政”一 起，构 成 晚 清 上 层 力 量 与 下 层 民

众作用于社会的互动态 势⑨。据 现 有 的 研 究 成 果

估计⑩，从 光 绪 二 十 八 年（１９０２）正 月 至 宣 统 三 年

（１９１１）八月辛亥革命前夕，全国共发生民 变１０２８
起（马自毅统计为１３００多 起瑏瑡）。“清 末 民 变 的 年

发生率超 过 了 清 中 期 的 数 十、数 百 甚 至 数 千 倍，
比之甲午 战 争 前 后 也 有 大 幅 度 上 升”瑏瑢。从 年 份

上看，民变主要集 中 在１９０６年（１３３起）、１９０７年

（１３９起）、１９０９年（１１６起）、１９１０年（２１７起）和

１９１１年（１０８起）。与 传 统 时 代 集 中 于“官 民”矛

盾（即“官逼民反”的一般特征）的态势有所不同，新
世纪的“民变”风潮一开始就呈现出“结构性”社会

矛盾特有的复杂性和多向性。值得特别关注的一

个趋向是，民变风潮中的“绅民冲突”呈现出日趋频

繁和激烈的走向瑏瑣。
晚 清 基 层 社 会 变 乱 日 趋 频 繁，其 基 本 态 势

一 方 面 呈 现 为 国 家 与 社 会 的 对 立；另 一 方 面 呈

现 为 乡 村 权 势 与 乡 民 群 体 的 对 立。辛 亥 革 命 后

民 国 建 立，也 并 未 从 根 本 上 解 决 这 一 基 本 的 社

会 矛 盾。非 但 如 此，乡 村 地 方 权 势 阶 层 反 而 借

助 于 革 命 之 变，不 断 强 化 和 扩 展 着 自 己 的 权 力

空 间。据１９１２年２月１日《民 立 报》的《苏 州 通

信》记 载：苏 州 光 复 后，为 替 军 政 府 筹 集 饷 需，苏

州“田 业 会”（乡 绅 地 主 组 织）设 立 了“租 粮 并 收

局”，借 以 加 强 其 对 农 民 的 征 租 权 威，并 借 助 军

界 力 量 强 行 向 乡 民 收 租瑏瑤。１９１８年１月《新 青

年》发 表《震 泽 的 农 民》一 文 中 也 记 述 了 革 命 所

引 发 的 地 方 权 势 的 变 动 情 况，认 为 民 国 成 立，虽

然 前 清 专 司 拘 押 笞 扑 农 民 的 巡 检 司 被 裁 汰，但

是“诸 田 主 惧 无 威 吓 农 民 之 具 也，乃 结 一 会，名

曰 田 业 公 会”瑏瑥。传 统 豪 绅 或 地 方 权 势 组 织，借

助 革 命 之 变 在“辛 亥、民 元 之 际 得 到 了 较 大 的 发

展”。“尽 管 这 些 组 织 的 名 称 五 花 八 门，但 其 宗

旨 则 毫 无 二 致，即 集 结 力 量，共 同 对 付 农 民 的 抗

租”瑏瑦。据《申 报》“地 方 通 信”记 载，辛 亥 革 命 后

的 十 年 间，苏 州 的 田 业 会 从 未 中 断 活 动，甚 至

“规 模 扩 大，会 员 众 多”瑏瑧。由 此 足 见 辛 亥 革 命 之

后，乡 村 社 会 矛 盾 与 冲 突 依 然 不 断 加 剧 的 基 本

趋 势。同 时，民 国 新 政 权 并 不 被 乡 村 固 有 的 权

势 力 量 所 认 同，如１９１４年 江 苏 吴 县 豪 绅 经 常 以

集 体 名 义 与 县 府 抵 制，“吴 县 自 光 复 后，即 有 田

业 会 之 创 设，凡 关 于 借 漕 加 税 等 项，均 由 该 会 与

县 接 洽”瑏瑨。１９２２年５月 太 仓 县 知 事 曾“会 同 厅

委，邀 集 绅 士，议 借 冬 漕”，当 地 绅 士“乃 竟 无 人

出 席”瑏瑩，致 使 此 借 款 计 划 不 议 而 终。
“田业会”的发展，实际上反衬出乡村民变持续

加剧的基本趋势。针对豪绅的“共同体”组织的强

化，乡村民众的抵拒和反抗也不断加强并逐渐“组

织化”。１９１７年 江 苏 金 山 一 带 的 农 民 结 成“齐 心

社”组 织，规 定：“凡 入 社 者，一、须 于 冬 至 后 还 租；
二、不论全荒全熟，均照租额每石还洋一元；三、如

查有私自还租，未还者不论银米，一并充公，已还者

十倍处罚，其款交社首收存，作为全荒者还租食用

等项。否则，拆毁其房屋。”瑐瑠 江南各地乡村以抗租

为主导的“民变”风潮愈演愈烈，“松江一带，则各村

庄鸣锣齐会，相约不还；昆山正义镇则因催收田租，
兵民互哄；青浦西乡则聚众闹事，南汇周浦则拆毁

绅董房 屋，纷 纷 扰 扰，莫 可 理 喻。”瑐瑡 甚 至 在 吴 江 平

望镇，乡民“聚 集 数 百 人，各 执 农 具 蜂 拥 至 某 姓 租

栈，将该业主拖出乱殴至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始将

该人抛弃河 中，旋 即 淹 毙。”瑐瑢 此 外，斜 塘、唯 亭、外

跨塘等地农佃也各集团体，“倡令退还由纸，并将各

催甲房屋拆 毁 一 空。”瑐瑣 乡 村“民 变”可 谓 遍 及 整 个

江南瑐瑤。有学者研究指出，２０世纪前期的河南，“农

民实际负担较原定成额就加了四五倍”，在世纪之

初“新政”改制过程中，地方绅董开辟“就地筹款”新
途，“致使农民的负担数倍于晚清”瑐瑥。“乡绅、当地

统治阶层实际掌握着作为中央省权力末端的县的

地 方 官 僚 机 构，利 用 于 强 化 自 己 对 农 民 的 统 治

力。”瑐瑦 显 然，进 入 民 国 之 后，乡 村 社 会 矛 盾 与 冲 突

非但有所消 解 或 减 缓，反 而 日 趋 严 重 且 更 具 普 遍

性。２０年代前 后，乡 村“民 变”以 及“绅 民 冲 突”社

会危机持续发展，最终引发以打倒土豪劣绅为目标

的“农民运动”的勃兴。
民国时期尤其是二三十年代关于乡村社会的

“民变”尚 无 系 统、全 面 的 统 计 资 料，但 从《东 方 杂

志》有关佃农风潮的统计数据来看，乡村社会冲突

事件仍然呈现普遍走高的趋势，如表１：

２



表１　民国佃农风潮统计

年度（民国） 佃农风潮件数
佃农风潮人数

已详人数与估计人数

１１（１９２２） １１　 １８１１２

１２（１９２３） １１　 １９８７０

１３（１９２４） ９　 １８５６４

１４（１９２５） １７　 ２９７３８

１５（１９２６） １９　 ３０９２６

１６（１９２７） １８　 ２９６８６

１７（１９２８） ２５　 ３８８００

１８（１９２９） ４６　 １０８４６２

１９（１９３０） ２０　 ２４５３０

２０（１９３１） ２１　 ４５９７５

总计 １９７　 ３７４６６３

每年平均 １９．７　 ３７４６６．３

　　资料来源：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东方杂

志》第３０卷第１０号，第３１页。

其中，佃 农 风 潮 件 数 与 参 与 风 潮 人 数，均 以

１９２９年为高点（如图１）：

图１

尤为 值 得 关 注 的 是，１９２７年 后 农 民 运 动 开 始

受到国民党政府强大政治压迫，但乡村民众抗租风

潮急剧走高态势却依然未减，“农村中抗租及抗债

的骚动风潮 时 有 所 闻”瑐瑧，并 连 续 三 年 超 过 此 统 计

时段平均１９．７的数量，１９２９年达最高点为４６件。
而且，“风潮的方式由消极走向积极，后五年之自杀

事件较前五年少，后五年抗租事件却反较前五年多

二三倍，暴动方式增多明显”瑐瑨（见表２）。

表２　佃农风潮的方式

　　方式

年度　　　
（民国）　　

自杀 逃避 起诉 抗捐 抗租

吃大

户或

抢米

请愿
游行

示威

暴动

及其

他

１１（１９２２） ３　 ２　 ３　 ３　 １

１２（１９２３） １　 ６　 １　 ６

１３（１９２４） ２　 １　 １　 １　 ３　 ２

１４（１９２５） １　 １　 ３　 ６　 ２　 ５

１５（１９２６） ２　 ２　 １　 ６　 １　 １０

１６（１９２７） ２　 ２　 １　 ３　 ２　 １１

１７（１９２８） ３　 １　 １　 １２　 １　 １１

１８（１９２９） １　 ２　 ３　 ２　 ７　 ２　 １３　 １　 ２２

１９（１９３０） １　 ３　 １　 ３　 ２　 ４　 ６

２０（１９３１） １　 ５　 １　 １　 １３　 １　 ９

总计 ７　 ２　 ２３　 ９　 １９　 ６　 ６９　 １２　 ８３

平均 ３％ ０．９％１０％３．９％８．３％２．６％３０％５．２％３６％

　　资料来源：同表１。

须要说明的是，农佃风潮固然反映地主与农民

的紧张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乡村社会冲突的剧

烈，却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冲突（整个乡村社会冲

突缺乏可分析的数据）。根据现有研究，可知地主

与农民之间的冲突、对抗似乎仍限于少数，人们攻

击官员、或下属村长、保甲长等“远超过地主本身。”
这种“抗 租 骚 动———被 认 为 是 典 型 的 社 会 性 反

抗———更多指向当局，较少指向富人。”瑐瑩 相关资料

还记载，江苏杨中县自从１９１４年以来（至１９３２）发

生规模在二千人以上、烧打县府及各机关主要人物

住宅的“民 变”至 少 有８起 之 多瑑瑠。仅１９２６年 至

１９２７年一年间，就 发 生 了 江 阴、无 锡、崇 明 等 处 的

减租运动，松江、青浦沙田农民的夺田运动，徐州、
如皋、江北一带的抗捐运动……以及宜兴农民捣毁

公安局，逐走县知事，嘉定群众直接捕杀土豪劣绅，
以及各地反对重利盘剥豪绅的斗争。而“每一次运

动，莫不有整 千 整 万 的 群 众 参 加。”瑑瑡１９３２年 前 后，
江苏、浙江、湖北等地发生的抢米、吃大户、抗租风

潮就达数百起之多，而且有“白发斑斑的老农千余

人，以身抵租”参加“闹荒”，岂不是“证明农村中的

骚动已 达 到 白 热 化 的 程 度 么？”瑑瑢 可 见，整 个２０世

纪前期中国乡村社会矛盾和冲突始终处于激烈紧

张的态势之中。
虽然“中国的农民不是具有统一能形成同质的

集团的。在村落中虽有阶级之分化过程，亦以农业

之衰落与生 产 力 下 降 之 度 为 止。”瑑瑣 但 农 民 对 于 社

会变动具有的巨大能量，却再书于近三百年来的历

史之中，所谓“第一是明末农民起义，第二是洪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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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第三即是 义 和 团 之 役。”而 从 庚 辛（１９０１年）之

后，“赋税繁苛，连年饥馑，农民的生计已陷于饔飱

不给的田地。”遂又成“有人振臂一呼，农民便蜂起

响应”之势，“换一句话说，就是农民的生计问题没

得解决。”瑑瑤 及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被组织或准组织

的农民反抗活动就有“红枪会、绿枪会、黄沙会、大

刀会、连庄会等，或为半公开或为秘密进行；会员人

数往往数万乃至十万之众。”除此之外，“无组织之

农民暴动，更随时发生，例如四川安岳县，农民与军

队冲突，农民死二千余人。河南豫西洛阳等县，因

抗捐税包围县委署；江苏因反对门牌捐，宅地税，集
合农民数千，捣毁乡董家。”瑑瑥 此情势足以证明中国

乡村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已经累积既久，社会危

机已是势所不免。
我们不难发 现，２０世 纪 前 期 的 乡 村 社 会 矛 盾

和冲突的持续不绝，最直接的导因是地方权势的利

益扩张影响到村民的基本生存条件所致。整体而

言，虽然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冲突也时有发

生，却并未形成主要矛盾方面，因为乡村社会并未

出现大规模的阶级分化（下文详论）。从清末新政

即已开始形成的“绅民冲突”仍然构成民国以来乡

村社会民变的主要模式，如２０年代末北方直隶地

区乐亭县、玉田县、杨柳青、广宗县、牙里集等乡民

蜂起抗暴事 件，均 是 针 对 贪 官 劣 绅 的 行 动瑑瑦，尤 其

是１９２７年玉田县有组织的“农民会”与“议参会、教
育局等机关内的豪绅”的冲突，曾几度扩大为武力

较量瑑瑧。河南 濮 阳 乡 村 权 力 结 构 也 是 如 此：“１９２０
年前，村政权仍一如既往地把持在秀才、举人、家族

长和小部分地主手中，商人都是贫民，人数既少，也
没有社会地 位。”瑑瑨 在 地 方 军 阀“借 重 士 绅”的 政 治

走向中，他们更多地担任“地方自治机构”的各公共

职位并掌控地方武装瑑瑩。因此，农民所受压迫概而

言之，一是团防，二是绅士。“他们对于那些绅士，
简直像老虎般看待，时时有吃人的可能性的。他们

的脸可以白白让他们打，财产可以让他们分配。他

们的寡妇出嫁，要把聘礼送给他们，他们的产业变

卖，要给他们‘中钱’。”瑒瑠 基层权势力量与村民的对

峙、冲突，豪绅权势无度扩张与乡民基本生存条件

的恶化，是乡村社会冲突以及大规模民变发生的直

接导因。“根据近人的研究，近代中国的自发性农

民骚动，大多数均为反对政府的抗税事件，而不是

反对地主的抗租行为。”瑒瑡

二

那么，２０世纪 以 来 乡 村 社 会 生 活 的 失 序 与 社

会冲突持续走高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以往人们通

常归结为剧烈的社会结构变动或剧烈的阶级分化。
但这种推导性归因过于笼统和表象，并未能揭示复

杂多样的历史真相。
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是伴随着经济

结构的变动而发生的。中国近代经济的产生，即从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经过６０年的发展到１９２０年

时，据经济史学者估计，包括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

民族资本在内，全部近代经济总产值在整个国民经

济中只占不到８％瑒瑢。亦即，国民经济９０％以上仍

旧是旧式的农业和手工业；全国绝大多数人口仍在

小农经济中生存，仍旧以家庭或家族为主要生产单

位。从社会结构上说，资产者和工人是近代化的主

体力量，而这个力量在中国不但数量微小，且受到

传统思想观念的拘牵。从区位结构上看，新型经济

关系乃至社会结构变动基本发生在通商口岸城市

和区域中心城市等地，从而形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

－文化的二元格局，即在现代化、城市化大趋势下

的城乡二元分离性进程。新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

形成的新生活方式的巨大的结构性变动，几乎都集

中发生在城市社会里。其中，“机械化交通则当然

是一个全新的因素……结果，在从十九世纪四十年

代早期到九十年代初这半个世纪里，崭新的港口城

市（如香港和汕头）兴起了，其它港口城市也有了惊

人的 发 展，最 引 人 注 目 的 是 上 海 和 天 津。”瑒瑣 无 疑，
新的城市体系的大量重建，标志着近代社会结构历

史性变动的展开。
上海的发展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中是首屈一

指的，由于它所处的开埠港口重要地位，随着对外

贸易的开展与租界的扩张，现代工业兴起，十里洋

场商业兴盛，城市规模扩展十分迅速。近代之初的

上海（１８５２年）人 口 大 约 为５０多 万，或 不 超 过６０
万瑒瑤。由于 中 外 企 业 在 上 海 的 建 立，使 大 批 因 贫

苦、自然灾害、战乱而失去生计的人涌入上海，据统

计，１８９４年上海工厂的工人数已达到３．６２２万人，
为全国 第 一 位。到１９３０年 代，上 海 人 口 已 达３４０
－３５０多 万瑒瑥。近 代“新 式 工 业 的 嚆 矢”发 端 于 上

海，它最终引动了上海的结构性变动，“原有人力原

动的 简 单 机 械 工 业，为 新 潮 流 所 摧 毁，遂 不 克 存

在。”瑒瑦“至宣统 三 年（１９１１）清 室 覆 亡 止，全 上 海 共

有大规模工厂九十余家。”民国之后的上海工业发

展更为迅速，“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年间，共计创设

新工厂二千 一 百 七 十 七 家。”瑒瑧 由 此，原 本“滨 海 一

小县”瑒瑨的上海，终于发生了结构性的历史变动，至

光绪初年就已是“近则轮舶愈多，外海长江，四通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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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已有相当的繁华了”瑒瑩。具有近代化标志的

马路、洋车、轮船及报刊《字林西报》、《申报》、《中西

闻见录》、《万国公报》等，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曾经

的“滨海小县”。“综观上海的情形，确带着近代化

的气象”瑓瑠 了。
天津近代伊始，城市经济还是以作坊手工业和

家庭手工业为主，１８６７年崇厚设立天津机器局，是

天津近代工业之始。自清末新政开展以来，天津城

市发展尤为迅速，在以“开通风气”相标榜的“新政”
改革中，不仅直隶工艺总局、高等工业学堂、劝工陈

列所、实习工场、劝业会场和银元局等官办企业相

率创办起来，而 且 天 津 绅 商 纷 纷 集 资 创 办 了 毛 巾

厂、牙粉厂等民营企业。到１９１１年，天津已有工厂

１３４家。民元以后，天津又出现了一批颇具规模的

大型工厂，如丹华火柴公司（１９１３）、久大精盐公司

（１９１５）、恒源纱厂（１９１６）、华新纱厂（１９２０）、永利碱

厂（１９２２）等大规模的工业企业。１９３４年社会局进

行第一次天津市华资工业调查，其中工业企业已达

１２３３家，资本总额３００５．３万元。瑓瑡 天津以传统手工

业和商业同对外贸易、近代工业相衔接，虽然近代

化起步较晚，却成为近代华北城市化最快的城市。
据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调查资料，天津近代工业的年产

值为７４５０元，列上海、广州之后为第三位瑓瑢。这种

城市化进程的结构性变动特征之一，就是乡村人口

的城市化，从 而，天 津 总 人 口 从１８４０年 代 的１９．８
万 迅 速 增 长 为 １９３５年 的 １２３．７万（为 市 区 人

口）瑓瑣。青岛在光绪中叶还是一个数百户居民的渔

村，１８７９年，登州 总 兵 驻 扎 此 地 后，逐 渐 成 为 一 小

市镇。开埠通商以后，青岛迅速建立了纺纱、卷烟、
机器 制 造、炼 油 等 中 外 工 业 企 业，从１９１５年 到

１９２７年间，外资 在 青 岛 先 后 设 立 并 一 直 维 持 生 产

的工业企 业 共 计３７家，资 本 总 额 为７５９０．１元瑓瑤。
民族资本企业从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７年九年间，创办了

４２家。瑓瑥１９０２年，青岛市内人口仅１．４９０５万人，到

１９３３年时，猛增到４３６，７７２人瑓瑦。从以上各大城市

人 口 的 增 长 情 况，可 以 看 到 人 口 城 市 化 的 迅 猛

程度。
近代城市化的进程，引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深

刻变化。进入２０世纪初叶后，中国传统社会向近

代社会的转型进入“连锁性制度变迁”瑓瑧，不仅自给

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传统社会原有的士、农、
工、商等各社会阶层受到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开始

分化。２０世纪 之 后 特 别 是 科 举 制 度 被 废 除 以 后，
传统的士绅阶层急剧分化，许多开明绅士开始流向

“自由职业”，凡举公司、企业、商务、报馆、学会、自

治乃至投入新军为伍都成为他们的“用武之地”瑓瑨。
由此，社会在重构中出现了一个个新的社会群体：
如“绅商界”、学界、知识界、军界等等。而且，社会

分层以及社会关系结构性的剧烈变动，基本上是伴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及其现代化进程而发生的历史

现象。到清末民初，城市中许多现代专门职业都已

经具备，近代社会结构通过剧烈的分化、流动，实现

了新的重 构。如 江 苏 省１９１９年 职 业 调 查 结 果 表

明，工商业人口以及其他城市劳工占了全省人口的

近２０％，公务员、职员和自由职业者成为城市新崛

起的职 业 群 体，在 全 省 人 口 中 占０．２５２％，学 生 与

学徒占全省人口３％，工、商、学、渔、杂等合计为全

省职业人数的３５．２％。传统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层

及其结构已经不复存在，“这意味着城市社会的产

业结构 在 清 末 民 初 时 期 已 经 出 现 了 历 史 性 的 变

革。”瑓瑩 随着中国近代城市化的过程加速，传统社会

以“士农工商”为主体的社会阶层被新兴的社会阶

层所取代，城市社会结构中形成了中产阶层、产业

工人、城市贫民等三大社会阶层，而各个阶层内部

也由于社会分工劳动细化，不断改变着原有的分层

与结构。中产阶层是近代城市社会中多层次、多重

身分、流动性较大的群体，包括工商业者、中高级专

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工商业者的主要社会来源有

四个方面：近代的外资企业的买办和通事、新式商

人、新式知识分子以及旧式商人。因此，中产阶层、
产业工人、城市贫民这三个由于清末民初城市社会

变动所产生的社会阶层，以不同的角色改变了原有

社会构成，重新建构了近代社会关系体系。在城市

化与现代化共生共进的都市区域，以资本为基础的

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职

业分层、阶级分层已经初步显现，社会在剧烈的分

化中同时也进行着新的重构过程。
但是，近代乡村社会的变动却并不与城市社会

的变动同步展开。即使在清末民初，尽管乡村社会

动荡剧烈、社会冲突不断，但其基本社会结构模式

似也未发生“结构性”变动。即使在土地相对集中

的江苏，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动也不明显。“根据资

料来看，民国以来江苏省农业阶层变化不多，其幅

度很 小，农 民 阶 层 的 攀 登 是 失 败 的。”瑔瑠 总 体 而 言，
乡村社会阶级或阶层分界呈现交叉、模糊状态，不

仅“自作农兼佃农所谓半佃农，佃农及雇农等，界限

既然不很清楚，即调查数目亦难于准确。”瑔瑡 而且地

主与自耕农之间也存在较多的交叉与重叠，“盖所

谓地主者，兼自作农而有之，常以一大部分与佃农，
而自营一小部分，其足称为纯粹地主不多也。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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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雇农、佃农亦然。故自作农有或为地主有或为

雇农；雇农有或为自耕农，有或为佃农；佃农有或为

自作农，有或为雇农，是 盖 未 可 概 包 也。”瑔瑢 直 至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仍是以自耕农为主

体的传统社会结构模式。据当时的《东方杂志》连

续的系统调 查 可 知，乡 村 社 会 阶 层 结 构 情 况 略 如

表３：

表３　乡村社会分层概况

　　　农民种类％

地区　　　
地主 自作农 半佃农 佃农 雇农 总数

江苏武进 １．４　 ７．０　 ３５．２１　４５．０７　１１．２７　１００

江苏句容 ２　 ７３　 ０　 ６　 １９　 １００

江苏靖江 ３　 ５０　 ０　 ３５　 １２　 １００

沙田 １　 ４　 ０　 ９５　 １００

太仓 １０　 ４０　 ２５　 １５　 １０　 １００

上海附近 １　 ２　 ５　 ３５　 ５７　 １００

松江 ０　 ３０　 ０　 ６０　 １０　 １００

浙江鄞县 ５　 ３　 １０　 ３６　 ４６　 １００

安徽当涂 ０　 ３５　 ０　 ５０　 １５　 １００

河南光山 不到２０ 约４　 ４　 ７０　 ２　 １００

湖北当阳 １　 ２０　 ４９　 ２５　 ５　 １００

据《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征文节录，《东方杂志》第２４卷 第

１６号内容制作。

调查资料所涉地域当然是有限的，却也有相当

广泛性和代表性，大体可以呈现出乡村社会结构的

基本状况。
首先，乡村社会阶级分化十分有限，阶 级 分 界

尚不清晰。乡村各阶级、阶层之间存在着交叉性、
互渗性，阶级、阶层之间的边界并不固定且处于频

繁更易 之 中。如 江 苏 太 仓，地 主 大 半 不 是 坐 食 厚

利，“是有田地较多的小农，他们自己也种田。”“地

主和佃农之间，尚没有阶级意识的裂痕。”瑔瑣 浙江鄞

县“本区多有地主而兼自作，自作而兼佃农，或地主

兼佃农。”瑔瑤调查资料显示，江浙地区许多乡村的社

会结构，“以自作农为主体，纯粹的地主并不算多。
地主有时兼作自作农，佃户有时也兼自作农，自作

农有时也兼地主和佃农，他们中间的界限是不很分

明的。”“雇农有时可以做佃农，佃农有时也可以变

为雇 农，不 是 永 久 不 变 的，他 们 的 分 界 也 极 细 微

的。”瑔瑥 安徽当涂 乡 村，“自 作 农 与 地 主 无 严 格 之 分

别。”瑔瑦 还有 更 为 复 杂 的 情 况（如 山 西 晋 中 地 区），
“租佃关系———地主与佃农的对立形势，在 当 地 是

非常模糊的。因为那里的农作是近于粗放农业，成
本和人工的费用是比较小，而捐税的负担很大。所

以与其租给人家，还不如自己经营比较有利些，除

了自己缺少壮丁的农家，是不肯租给人家种的。”因
此，在这里“做地主的差不多是男人出外营商或是

只有女人小孩子的小户农家；而做永佃者的，反而

是当地的大地户。”因此，就乡村社会矛盾或冲突而

言，并不特别表现在地主与农民关系方面，“其对立

形势比较显著的，是村人对于村长，小农对于高利

贷者。”瑔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乡村社会没有等级身

分差异关系 的 存 在，如 河 南 光 山 农 村 中 的 主 佃 关

系，“原是一种契约的维系，但在习惯上，二者相互

间却发生了主仆般的义务与权利，俨然变成一种上

下的统属关系。现在地主对于佃户，完全享有随意

指配指 使 的 特 权，决 不 容 稍 有 违 反 与 抗 拒！”瑔瑨 不

过，这种源于传统时代的等级身分的分界，并不具

有近代社会阶级分化的特征。
其次，乡村社会结构关系并不固化，虽 处 于 不

断变动之中，却并未形成大规模社会阶级分化的态

势。许多乡 村 不 仅“小 本 地 主 大 概 也 兼 自 作 农 的

多，大地主雇工自种的也是极普通的情形。”瑔瑩 乡村

社会结构及其分层关系并不形成稳定的固化结构，
而是一种相对活化的动态结构。地主、自作农、半

自作农、佃农以及雇工的结构比例“是时常变的，雇
农可以变为佃农，佃农也可以变为半自作农，半自

作农可以变为纯粹自作农，同时自作农亦可往下变

去。土谚说：‘千年田八百主’，可以想象这个变化

的迅速了。”瑖瑠 如 贵 州 大 定，可 以“在 一 年 的 短 时 期

中，水旱的天然力，可以使地主成为自作农，而自作

农成为佃户，或佃户自作农成了地主，而地主反成

佃户的。”乡村社会中的“自作农时时有变，究竟不

是绝无。”瑖瑡 所以，“中 国 的 农 民 的 阶 级 分 化 至 今 尚

是含糊的，不纯粹的，但是在这个分化过程观点上

看来（一个极端上分化出农村资产阶极—富农，别

个极端上分化出农村无产阶极—雇农），一般农民

之中有许多过渡阶层，中农、贫农—通常所 谓 贫 农

之中阶极的分析上还可以分为‘最小农’、‘小农’。
‘最小农’是接近雇农（工人）的，可以称之为 ‘半无

产阶级’”瑖瑢。国 民 政 府２０年 代 对 河 北、吉 林、山

东、河南、山西、陕西、江苏、安徽等省区所作一项调

查（即１９１７至１９２０年）表明，农民分层的动态变化

是：１０亩至３０亩的小农增加，３０至５０亩的中农也

有增加的倾向，“五十亩，百亩和百亩以上的地主，
在直隶（今河北）和河南虽有增加的倾向，而就大体

说，却倾向于减少。”瑖瑣 这与日本人的统计口径大体

相类：农民所有土地１０亩至３０亩的占７０％以上，
中国的农业７０％是小农经营瑖瑤。“如果我们对于资

料采用较为严格的标准，则截止目前为止并没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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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证据，可以支持土地逐渐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的

论点。”瑖瑥 这些数 据 表 明 乡 村 社 会 结 构 未 发 生 剧 烈

分化，“小经营的增加和大经营的没落，很像合于平

均地权。”瑖瑦尽管 极 度 分 散 的 小 农 经 营 对 于 中 国 经

济—社会的影响也是极为不利的。
近代以来尤其是２０世纪前期的中国 社 会，事

实上呈现出城乡分途演进的态势：即城市社会结构

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分化变动，新的结构要素正在重

新建构社会生活。而中国乡村社会却并无大规模

的结构性变动和分化；人们社会地位或生活水平的

变动，也基本上局限于同质性结构中的变化，而罕

有社会结构的质的变动，尽管农民家庭经济地位的

变化波动无常。一方面，地主常常“富不过三代”，
另一方面，则小农都有可能成为财主。“三十亩地

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即使对一个长工来讲也

不完全是梦。赵冈对明清徽州土地资料用吉尼系

数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民国初年的吉尼系数呈

下降态势为０．３－０．４，比 乾 隆 年 间 大 部 分 地 区 都

上升到０．５以 上 下 降 不 少瑖瑧。这 从 另 一 个 方 面 可

以印证，清末民初的乡村社会远未形成剧烈的两极

分化和异质性结构变动态势。

２０世 纪 以 来，中 国 社 会 结 构 与 社 会 分 层 的

二 元 特 征 与 趋 势，更 为 深 刻 地 诠 释 着 近 代 城 乡

分 离 的 基 本 格 局 和 社 会 矛 盾、冲 突 的 时 代 特 征：
“中 国 近 年 来 经 济 上 最 大 之 危 机 是 都 市 膨 胀，农

村 偏 枯。都 市 中 苦 感 现 金 的 过 多，只 得 注 意 力

于 公 债 与 地 皮 之 投 机 事 业，而 内 地 农 村 中 则 最

低 之 生 产 资 本 亦 不 可 得，真 成 一 文 莫 名 ！”瑖瑨 这 应

该 是 我 们 深 入 分 析 乡 村 社 会 矛 盾 和 冲 突 的 重 要

历 史 前 提。

三

持续不绝的乡村社会矛盾和冲突，并不是一个

孤立的现象，它表征着社会生活失序问题的普遍性

和严重性。实际上，它既是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中

国乡村社会危机到来的前兆，也是乡村危机爆发的

历史推助力。乡村危机，在传统社会是指农民的生

存危机，表现为农业生产发展的停滞与农民生活的

持久贫困，挣扎于生存边缘。仅从表象来看，乡村

社会危机本是传统时代农民起义、造反的基本条件

或历史前提，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可以说就是传统乡

村危机尖锐化的结果。以往的研究在谈到太平天

国运动爆发的原因时过分强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的侵略与剥削，这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这次起义

是一次长期积聚的传统乡村危机的总爆发，是中国

传统社会周期性治乱循环规则的重演。它根源于

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人地之间的紧张关系、封建的

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及专制制度下政府和官僚的

低效与腐败。但 是，２０世 纪 二 三 十 年 代 的 乡 村 危

机却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致因和时代内涵，“农业

的中国已开始入于工商业化的时代，于是农民的困

苦比从前更 甚”瑖瑩，从 而 与 传 统 乡 村 危 机 相 比 具 有

了新的 时 代 特 征。当 时，人 们 或 又 称 之 为 农 村 崩

溃、农业恐慌、农村凋蔽、农业破产等等，只不过是

概要言其某一个侧面而已。实际上，其时的乡村危

机是一种全面性深刻的社会危机，是一种“农村总

崩溃”瑘瑠。它非但以“经济基础急剧破裂、人民生活

日益艰难，其惨苦实有甚于亡国”的情状使“各地农

村已全部陷入危境”，而且将“农村问题的严重性，
已超升 至 最 高 状 态，解 决 之 切，迫 不 及 待。”瑘瑡 对 于

中国乡村而言，“不仅歉收成灾，丰收也成灾”，“已

陷于东不是 西 不 是 的 走 投 无 路 的 状 态 中。”瑘瑢 它 是

由政治纷乱、经济破产、社会失序、文化失范所引发

的整体危机。
“民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

各方面，都变了一团糟糕。一般忧国之士，莫不举

首蹙额的喊着：‘中国的危机到了！’……中国的危

机，决不是因为民族的精神不振，也不是因为国民

缺乏礼仪廉耻种种的美德，而是因为农村经济的基

础，已逐渐动摇，且有濒于破产的趋势。历史上的

政治革命，都含有多少社会背景，而且可以说，大多

数是以农村经 济 破 产 为 背 景。”“我 们 要 认 清 楚 目

前中国的危机，是农村经济基础的动摇。”瑘瑣 从危机

的征象来看，乡村危机首先表现为农村经济破产。
农村经济破产表现为：“一，农民户口逐渐减少（灾

荒，工业化和城市化）；二，荒地增加；三，农业收获

量减少；四，土地分配不均；五，地租增高；六，田赋

及捐税加重；七，高利贷的压迫；八，农民生活的苦

痛。”农村经济没落不只是农业问题，农村副业及手

工业等也陷入破产之困局，“皆为新兴之工业逐渐

吸收 以 去，于 是 农 村 之 大 家 庭 解 体，人 口 集 中 都

市。”“六 十 五 年 间（１８６３—１９２８）外 国 货 物 输 入 吾

国，竟增至二十六倍（１８６３年进口指数８．１３，２８年

为２０９．８，以１９１３为标准）”，大批女工“流入都市，
或为织工，或为佣工或流为娼妓。是在江南各邑，
尤以在上海 附 近 最 为 显 著。”瑘瑤 农 村 经 济 破 产 的 结

果当然是农家的破产，“现在中国农民每年平均总

收入很少超过二百元的，普通约百余元左右，最少

者尚有十数元……（物价高涨２０—３０％灾后）”。瑘瑥

据北平附近、安徽农村调查，农民年收入平均为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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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元，８０％在１５０元 的 限 度 以 下，“许 多 家 庭 都 因

被压迫而兄弟妻子离散了……即以直隶而言……
他们所得，常 少 过 生 活 必 需 百 分 之 二 十 或 三 十 不

等。”瑘瑦１９３３年 湖 南 调 查 资 料 显 示，衣 食 充 足 者 占

６．８％，仅 堪 温 饱 者 占 ２８．％，衣 食 不 足 者 占

５３．７％，失业流亡 占２．４％。瑘瑧 当 时，中 国 农 民 食 物

支出比例仍 占 到６２％以 上（同 时 期 美 国 农 民 之 食

品支出占２／５）。其贫穷诚难以言表！

其次，还表现为农业人口的逃亡，即离 村 潮 的

持续发生。《东方杂志》的个案调查称：“安西的农

村，二工村，在民国十六年时，有农民五十多户，二

十二年，骤然减少了五分之四，只有十一户，到了二

十三呢，更可怜呵！减到只有五户了。即就全县而

言，在清代同治兵灾之前，农家有二千四百多户，到
民国十年，还有九百多户，到了二十二年，只剩七百

多户，二十三年再调查时，据说全县仅存六百多户

了……安西许多村里，简直已经不见人烟了，因此

田园也就满目荒芜起来。”瑘瑨 日本学者曾对２０年代

末各地农民离村资料作过汇集，即使这项极不完整

的资料也显示了惊人的离村率：其中，山东沾化为

８．７％；直隶遵化、唐县、邯郸、盐山分别为２．６５％ 、

４．５５％、１．８２％、８．７２％，总 体 离 村 率 为４．５２％。瑘瑩

据《农情报告》资料，河北、山东、河南三省３０年代

农民离村 数 分 别 达 到５２．９万、８８．３万 和７７．８万

之多瑝瑠。
其三，还表现为农村金融奇窘，发生偏枯现象。

“夫农村崩溃，资金集中都市，致使城市工商资本膨

胀，而同时农村资本无着，迫令全国人口四分之三

之农民经济破产，购买力消灭以致工商凋敝，信用

紧缩，金融恐慌，日趋严重，伊于胡底。”瑝瑡 南京政府

五年间“发行公债达十万万六百万元”以偿还各银

行所垫军 费（按 中 国 流 动 资 本（游 资）不 过 六 万 万

元），然“发行大量公债结果，所有流动资本多被吸

收至都市，一时农村金融奇窘，发生偏枯现象。而

都市银货充斥，甚至银元价格反跌”；进而“促进农

村经济之崩溃”瑝瑢。
其四，更表现为新式教育的城乡背离 化 趋 势。

在传统时代及其制度下的教育，是城乡一体化发展

模式。中国“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的，又为

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莫不如是。”瑝瑣 城市和

乡村的建筑物及日常生活其他方面差别极小瑝瑤，甚

至连印刷 业 都 是 城 乡 一 体 化 的瑝瑥。正 如 美 国 著 名

汉学家费正清所言：中国直到近代，“上流社会人士

仍力图维持一个接近自然状态的农村基础。在乡

村，小传统并没使价值观和城市上流社会的大传统

产生明显分离。”瑝瑦 城乡文化一体，人才始终不脱离

草根。新学制度取而代兴后，政府设学偏于城市而

漠视乡村，城市教育渐次发达，乡村教育则望尘莫

及，随之“新学”之建构乃以城市为重心。不仅是整

个中国的教 育 布 局 发 生 了 显 著 的 变 化，京 师 大 学

堂、高等学堂、专门学堂、实业学堂、师范学堂等全

部集中在京城、省城或其他重要的城市，中学堂基

本上都设在各府、厅、直隶州的所在地，连小学堂也

多设在州县所在地。乡村学校仅占全国学校总数

的１０％瑝瑧，即使是服务于乡村社会的农业学校也有

将近８０％设在城区瑝瑨。以１９３１年年度为例，全国

专科以 上 学 校 共１０３所，建 于 上 海 的２２所，北 平

１５所，广东８所，仅这三座城市的高等学校就占到

了总数的４４％。全国大学和独立学院共７５所，绝

大部分 建 于 北 京 等 大 城 市，其 中 北 平１２所，上 海

１６所，广州６所，天 津５所，共３９所，占 总 数 的 一

半以上瑝瑩。以学生数计，北平、南京、上海、广州、杭

州、武昌等６个城市共有大学生２７５０６人，盖占总

数４／５以上。大 学 教 育 集 中 于 少 数 大 都 市 的 现

象，实属可惊。清末民初中国共有乡村１０万，村落

１００万。以此计算，时至１９２２年，全国中小学 校

共１７８８４７所，平 均 每６村 才 有 一 所 学 校。至

１９３１年，全 国 中 小 学 校 共２６２８８９所，平 均 每４村

才有一所学校。以河北省为例，到１９２８年 为 止 大

约１／４的尚未 设 小 学，有 些 县 份 甚 至 高 达７０％以

上。由此，造成乡村城乡人才的逆转性流动，“农村

中比较有志力的分子不断的向城市跑，外县的向省

会跑，外省的 向 首 都 与 通 商 大 埠 跑”，“而 且 这 种

流动越来越变成是单程的迁移。” 由此，渐为新式

教育中心、财富聚集地、工商业重心，当然也是政治

中心的近 代 都 市 对 乡 村 逐 渐 形 成 了 绝 对 的 优 势。
作为最富于时代特色的制度变迁之一，就是“古代

的教育方法也为学校制度所代替”。但是，由此引

起的新的社会问题却是：“学校制度是适应资本主

义的要求而后产生的……所以一个国家欲把资本

主义移植于本国而使其生长者，必当设立学校大批

地生产技术上和管理上的雇员。” 这种“工业文明

的产物”的新教育，以养成有教育的劳动者、公司雇

员、国家官吏为目标，对于乡村社会而言它“是悬空

了的，不切 实 际 的”，它 加 速 了 乡 村 精 英 外 流 的 趋

势，为乡土 社 区 是 断 送 了 人 才，驱 逐 了 人 才。因

为，“不幸中国社会还是前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国的

生产组织还是 手 工 业 和 自 然 的 农 业。”“学 校 每 年

一批批地制造毕业生出来，这些毕业生则没有谋生

的地方”。从 而，它 也 成 为“陷 中 国 于 内 乱 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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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导因。
“无论从哪一方 面 去 看———社 会 方 面、经 济 方

面、政治方面、教育方面都是一点生气也没有，简直

可以说已经 死 了 一 半 或 一 多 半”，整 个 乡 村 陷 入

了全面的危机。诚如甘肃财政厅长朱镜宙在《甘肃

最近三年贸易概况》中所言：“总之，今日全国农村，
整个破产，经济基础，全部崩溃。” 然而，这种全面

危机并不表现为两极分化特征，而是呈现出“普遍

贫困化”的基本趋向。《益世报》曾记录了河北省大

名县一个乡村地主的生活实态（表４）：

表４　六年收支对照表

年次 收入 支出
比较

损 益

１９２８　 ６５５．４０　 １２７５．０４　 ６１９．６４

１９２９　 ６９９．９０　 ９２９．９２　 ２３０．０２

１９３０　 １２８１．５４　 １２７５．９３　 ５．６１﹡

１９３１　 １３８３．７６　 １４８８．２０　 １０４．４６

１９３２　 １８７４．９０　 １９５５．５８　 ８０．６８

１９３３　 １７３９．２０　 １５８９．８５　 １５０．０２

六年合计 ７６３４．７０　 ８５１３．８５　 ８７４．１７

每年平均 １２７２．４５　 １４１８．９７　 １４６．５２

（﹡原表将１９２９年与１９３０年“损益”数字颠倒了，现 核 算 后 改

正。引者）

资料来源：次 凡：《一 个 地 主 的 家 庭 经 济》，《益 世 报》“农 村 周

刊”，１９３４年６月２日第１１版。

统计 显 示，这 个 十 口 之 家 的 地 主 拥 有１７１－
１６０亩土地，几乎也是处于负债经营状态。另据北

京农商部调查，１９１４年至１９１８年四年间业农户数

减少１５６４万余户，平均每年减少４００万户；耕地减

少２６３８７万 余 亩，荒 地 增 加４９０７３万 余 亩。显

然，“阶级分化”（即以土地或财富集中为导向的演

变趋势），并不能在“农户减少”、“耕地减少”与“荒

地增加”诸 事 实 之 间 建 构 起 有 效 的 合 理 的 理 论 解

释。“在一个耕地严重不足的国家，居然出现了‘欲
放弃土地者多，欲投资于土地者少’、‘土地供给的

增多与需要的减少’这样可悲的局面，表明当时的

农业危机已 经 严 重。” 这 些 资 料 实 际 上 典 型 地 揭

示了３０年代前后中国乡村陷入了极其严重的“普

遍贫困化”趋势，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两极分化”。
“全国各省都是在总崩溃的命运中挣扎，已没有一

个省分能稍微轻松一点了（甚至对于各省而言，已

经消灭了这 种 轻 重 的 分 界）。” 朱 其 华 关 于３０年

代人口经济状况的统计可以从另一角度作为补充

说明（表５）：
按四亿人口估算，其经济状况可分五类：

表５　中国人口经济状况表

类别 人口数 百分比

特殊线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０１．３

水平线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５．０

贫穷线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７

饥饿线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２．５

死亡线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

总数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资料来源：朱其华：《中国农村经济的透视》，上海：上海中国书

店，１９３６年，第３－４页。

当 时 处 于 贫 穷 线 以 下 的 人 口 竟 占 到９３．７％
（其中还包括城市人口）。无疑，这描绘得是一幅极

为严重的“普遍贫困化”的图景。
乡绅刘大鹏在日记中也详述了二三十年代山

西晋中乡村“普遍贫困化”的实况。刘为晋祠商会

的会董、地方名流，然其“家中食指繁多，值此物价

异常 昂 贵 之 时，寻 常 受 窘，往 往 告 贷 以 度 春 秋

……”。不惟 如 此，晋 中 一 带 许 多 富 裕 之 家 都 难

逃脱这 种 悲 惨 命 运。如 日 记 记 述 里 满 庄 的 情 况：
“此村为昔日菁华荟萃之区，富室林立……自光绪

年间，富家渐败，迄今贫穷，住宅无人购买，竟拆毁

全宅零星出卖砖瓦木石于远村，年复一年，已拆十

之七八，村 庄 破 坏，气 象 异 常 凋 敝，令 人 目 不 忍

睹。”昔年“该庄富户甚多，通共二千户，高楼大厦

金碧辉煌……迄今里满庄大败，现在仅有百来户，
率多贫困，拆卖楼阁亭台而度日者十之八九，无一

富户。”“家 家 户 户 无 一 不 叹，无 一 不 穷 也”。显

然，这种整体败落的“触目皆凄怆之象”，更集中地

发生在富贵的“大户”人家。“近数年来……农民逃

村 数 不 断 的 增 加，荒 芜 土 地 每 年 有 扩 大 的 倾

向，……引起了全省经济生活一般 的 停 滞，更 弄 得

贫乏化的农 民 越 发 无 法 以 对 付。” 阎 锡 山 在 给 国

民政府的呈文（１９３５年）中也描述说：“年来山西农

村经济整个破产……以至十村九困，十家九穷。”

刘大鹏记述本地乡村衰败的惨景说：“‘农家破产’
四字是现在 之 新 名 词，谓 农 家 颓 败 不 得 保 守 其 产

也。当此之时，民穷财尽达于极点，农业不振，生路

将绝。”特别值得体味的是，刘氏叹息道：“即欲破

产而无人购产，农困可谓甚矣。”“无人购产”现象

充分揭示出，这不是“两极分化”所展现的 “财富转

移”的集中，而是整体意义上的败落。整体败落的

“普遍贫困化”与“两极分化”显然是完全不同的演

进趋势。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２０世纪之乡村危机完全

不同于传统时代的乡村危机，其导因一方面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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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矛盾的演化积累，另一面又基于现代化、
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新的矛盾的催生和积累，呈
现着生存危机与发展危机的二重性特征。“我国农

民生活的疾苦，不是今日才发生的现象，不过近年

以来，外受资本家及工商业的压迫，内受政治纷扰

及贪官的荼毒，所以弄得越来越不堪设想了。” 农

村秩序紊乱，治安破产，因此农民不能生存，或流为

盗匪，或 集 中 都 市———于 是 引 起 畸 形 的 “ｌａｎｄ－
ｆｌｕｃｈｔ”现象，而 造 成 病 态 的 大 都 市 发 展。“中 国

近百年史，即一部中国乡村破坏史：前大半期顺着

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学西洋而破坏中国乡村；后小半

期又由反近代都市文明的潮流学西洋而破坏中国

乡村。”２０世纪以来的乡村危机 与 城 乡 背 离 化 发

展趋势如影相随，互为表里。

四

对于近代以来的乡村社会冲突及其危机，清政

府也曾有所应对，但“纵观晚清政府挽救农村的措

施，除了开垦荒地、遇灾放赈外，便是办了几所有名

无实的农业学校和模范试验工场。这些机构对农

业生产影响甚微，且由于人才缺乏、资金困难，以致

难有大的进步；同时也由于农村的衰落及由此而造

成的愚昧和 保 守，新 技 术 新 方 法 很 少 能 在 乡 村 传

播，其结果只能是乡村无所进步，而政府对农民的

剥削则 不 断 加 重。” 此 外，如 前 所 述，近 代 中 国 的

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文明的示范和刺激下、清政府

为挽救自身统治危机而启动的，它势必缺乏现代化

所赖以顺利进行的种种前提条件。当乡村社会处

于危机中时，农民自身的生存即成问题，根本无法

从资金、市场等方面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保障。在这

种困境中，如果不能在扶植或养育农村发展力量的

基础上来从事现代化建设，就可能走向竭泽而渔的

险境。清政府在镇压农民大起义以后，虽然开始了

以洋务为内容的现代化事业，但对解决农村危机无

所作为。尤其在“新政”时期随着大规模现代性事

业和制度的推展，乡村社会在严重失序的境况下成

为维持“新政”的财源，现代性改制的成本和负担转

嫁为村民不堪的重负，从 而 将 使 “发 展 危 机”转 嫁

并日渐加重了乡村民众的生存危机，由此造成乡村

社会层出不穷且愈演愈烈的“民变”。正是这些呈

燎原之势的农民“叛乱”，才使清政府犹如“一座即

将倒塌的房屋”处于一推即倒的边缘。可以说没有

一个全国普遍的各种形式的农民革命预演，单凭力

量单薄的资产阶级是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推翻清王

朝的 统 治 的。武 昌 起 义 后，四 川 几 乎 是“哥 老 遍

地”，迫使立宪党人不得不宣布独立，不少省份的地

方政权为会党控制。列宁曾指出：“如果没有群众

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

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 晚清时期的许

多政治事件都或多或少地与乡村危机有关。面对

传统乡村危机（如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曾经调整

政策以有效的对策应对并取得了成功。但面对“新
政”以来的近代性乡村危机（即生存危机与发展危

机的双重性危机），清政府未能形成有效对策，最终

在民变蜂起中走向了灭亡。
辛亥革命与民国成立的历史变动，对于乡村社

会矛盾和冲突的累积提供了一次释放的机会，但并

未触及问题本身。甚至“满清一倒，民主政治并不

能实现，中国的政治更趋于纷乱。”整个社会“发生

很大的纷乱，不能收拾。” 乡村社会矛盾与冲突仍

然持续发展，不仅在１９２６年间触发了农民运动的

兴起，而且终于酿成了３０年代乡村危机的总爆发。
面对持续的乡村社会动荡和危机的频生，如何解救

危困，重建乡村社会生活秩序以及化除持续不绝的

乡村社会冲突？当时的国民政府、社会团体和共产

党人采取的对策和措施各有不同，大致可分为以下

几类：
其一，政府主导的社会技术层面的对策。自清

末以后，对乡村危机谋求补救的对策就成为孙中山

思想中重要内容之一，但他主要提议从平均地权和

改良农业技 术 两 方 面 着 手。１９２０年 代 后，建 都 南

京的国民政府把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农业技术改

良的理想付诸实施。在平均地权的措施上，因遇到

阻力甚大，国民政府旋即停止实施；在农业技术改

良方面，则不断努力。譬如在１９３３—１９３７年间，国
民政府先后设立了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良

所和中央棉产改进所。这些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引

进美国棉种，改良小麦和稻米品种以及实验杀虫剂

和化学肥料。但不久抗战爆发，机关紧缩，在八年

抗战期间，仅中央农业实验所尚存。
对于由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交织而成的乡村

社会危机而言，即使对于乡村持久不绝的绅民冲突

而言，这种社会技术层面的对策的实际效应极为有

限，甚至对于地方权力操控的苛捐杂税也无太大的

实际作用。各种苛税杂捐“名目繁多，随地而异，中
央与各地方政府虽迭申禁令，删繁就简，以期减轻

负担，防止扰害，而积重已不易返”。地方权势往往

“或巧立名目，以避规禁，或擅行增征，而未经呈准，
正供即已超过，中饱尤难剔除。究其结果，往往于

公帑之收益甚微，而于人民之骚扰极大，农村破产，

０１



工商凋敝，胥此之由。”

其二，社会力量主导的乡村文化重建对策。梁

漱溟认为，由于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

立的特殊社会，自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冲突而导致

的文化失调是中国衰败最主要的原因。在西方文

化的冲击下，中国伦理本位丧失，固有的良好传统

尽遭破坏，中国人变得“以自己为重，以伦理关系为

轻，以权利为重，义务为轻。以个人为本位，社会为

本位皆不成功，陷入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中”。那

么如何解决中国衰败的问题呢？梁漱溟寄希望于

“乡村建设”，认为只有通过“乡村建设”，才能救活

农村，复 兴 中 国。１９２４年，梁 漱 溟 宣 称 自 己 觉 悟

了，找到了真正解决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办法，开

始尝试乡村建设。梁漱溟先后在广东倡导“乡治”，
在河南尝 试“村 治”。１９３１年，他 在 山 东 省 主 席 韩

复榘的支持下，在山东邹平开展“乡村建设运动”，
时间长达７年之久。

与此略有区别的是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进行的

乡村建设运 动。１９２３年 秋，晏 阳 初 在 北 平 成 立 中

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任总干事。通过艰苦的社

会调查，晏 阳 初 发 现 中 国 农 村 的 问 题 虽 然 千 头 万

绪，但是最根本的是“愚、穷、弱、私”四大基本问题，
要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的改造和建设，就必须克服

“愚、穷、弱、私”。为此，晏阳初提出了文 艺、生 计、
卫生、公民的“四大教育”和学校、社会、家庭的“三

大教育方式”，来 医 治 中 国 人 的“愚、穷、弱、私”四

病。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开展的“平民教育”运动，在
海内外产生 了 深 远 的 影 响。１９４３年，在 哥 白 尼 诞

辰４００周年之际，美国１００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

代表评选晏阳初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

大伟人”之一，与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同列。
然而，社会力量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一方面属

于实验性质，试行区域有限，另一方面也未能持续

发展并形成应对乡村危机的全局性方案。最终，梁
漱溟自己也不得不承 认 “号 称 乡 村 建 设 而 依 附 政

权，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对此，朱其华评

论说：“中国的农村经济问题，是一个根本社会制度

的问 题，决 不 是 支 支 节 节 的 改 良 所 能 解 决 的。”因

而，定县的平民教育运动、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江
苏的民众教育运动及阎锡山的“土地村公有”等，可
视为“地主的自救运动”———从根本上来说，这些自

救运动也于大局无补。
其三，共产党在根据地实施的土地革 命 政 策。

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后，把革命的重心

由城市转向农村，并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找到了一

条适合中国农村实际的土地革命路线，从而有了解

决乡村危机的基点。在抗日战争中将反封建的民

主革命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紧密

结合起来，颁布了“五四指示”，适时地变没收地主

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政策为减租减息，从而在当时的

情况下最大限度地缓解了乡村危机，调动了广大人

民的积极性。
同时，中共对乡村基层政权进行了彻底改造和

重构，基本上消除了地方权势与乡民（即持续不绝

的绅民冲突）矛盾冲突的直接动因。也正由此得到

广大农民的有力支持，中国共产党才有了实现民族

独立和社会进步的现实可靠力量，从而振臂一呼、
应者如云，在挫折中不断发展和壮大，最终取得中

国革命的胜利。但是，乡村生存危机得以舒解并不

等于发展危机的解决。这一更深层的危机导因只

是在革命进程中被一时遮蔽了。

２０世纪前期 的 乡 村 社 会 秩 序 动 荡、冲 突 不 断

且持续走高，它的生成原因已超越了传统时代“因

土地集中而两极分化、因政治贪腐而民怨四起”的

循环规则，形 成 了 生 存 危 机 与 发 展 危 机 的 双 重 特

征，即在传统社会矛盾形成的生存危机之外又加入

了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下对农村剥夺所导致的新的

矛盾，即发展危机。在现代化进程中，既是工商业

重心当然也是政治中心的近代都市对乡村逐渐形

成了绝对的 优 势，造 成 乡 村 城 乡 人 才 的 逆 转 性 流

动。问题在于，这一历史进程其实由来已久，它所

形成的历史积累只是到３０年代，才在诸因素的共

同作用下突发性地爆发出来。这是从根本上决定

农 村、农 业 和 农 民 地 位 急 剧 下 滑 的 时 代 性 致 因。
“我国古时重士农轻工商，所以农民的地位非常高

尚，农民的生活也非常的满意。不过到了近来，工

商业一天一天的发达，工商的地位也逐渐提高。从

前的工匠，现在变成了工程师和制造家，从前的市

侩，现在变成了商业家庭资本家。但是农民呢，他

们的生活一天一天的变坏，他们的地位一天一天的

降低，被 旁 的 阶 级 的 同 胞 压 迫 和 讪 笑 了。” 无 疑，
引起乡村社会动荡和农业困境直接原因的地方摊

派，也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出现而不断加剧，所谓

“近数年来，举办新政甚多，需款甚殷”，“地方摊款

不须呈报到省，不受法令之限制……而漫无限制”；
从而，“地方不肖官吏，横加摊派以自肥”。其各项

“新政”“经 费 多 在 人 民 身 上”。以“新 政”为 名 的

各种税费，层层迭加为农民的负担并从根本上危及

农民的生存状况。
城乡背离化发展的各种负效应，对于乡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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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至深且剧，如城乡地价之反向变动趋势。国

民党执政已历十年，《土地法》公布亦已五年之际，
然“土地投机到处风行，不劳而获之土地增值，从未

纳税分毫之三千元成本之恶劣住宅，收租每月可至

四五十元，即可收二分以上利息……南京地主在过

去五年中，平均凡占有地一亩者，可坐收不劳而获

二千一百元；占有地十亩者，可坐收不劳而获二万

一千元。”土地价格的城乡分离之势如此惊人心胆，
“如南京新街口地价，增值之速一日千里。以１６年

为标准，则２１年已 涨 至２３０７．％，易 言 之，即 涨２３
倍。” 然而，乡 村 之 地 价 却 呈 持 续 下 降 之 势。因

而，“农村的状况较前大变”，“现在呢，除了城市附

近而外，多是贫农，他们的欲望只是求维持简单的

生活———吃点菜根藜藿延长家人 的 生 命 罢 了。不

是 他 们 不 求 更 高 于 此 的，是 他 们 没 有 这 个 可 能

了！” 正是这种 发 展 危 机 与 生 存 危 机 的 相 互 转 化

和影响，从更深层次上导致了乡村危机愈益深重且

持续延展。然而，这一层面的问题却向未引起人们

足够的关注。
而且，晚清以来直到民国时期，传统皇族－国

家崩解之后，近代民族－国家权威始终处于重新建

构的过程之中，国家权威对于乡村社会的利益调整

和控制基本处于失位状态。这加重了乡村社会秩

序重建的成本，也延缓了消弭乡村危机的过程。南

京国民政府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统一”，但“三十年

来军务费与债务费平均占岁出总额百分之七十以

上；而各省的军费尚未计入” 的事实，表明它并未

真正建立起国家权威的社会认同。所以，“现在横

在中国社会面前的整个生存问题，比之三十年以前

（１９０１———引者）更 是 迫 切 紧 张。” 甚 至 对 于 农 民

生存影响至 深 的 附 加 税 问 题，国 民 政 府 的 作 为 仍

“力不从心”。“民国元年，设有附加税不得超过百

分之三十的限制，民国十七年十月，国民政府虽曾

颁布过八条限制征收田赋附捐的输入法……可是

遗憾的很，这个命令不过仍然成为一纸空文而已。
甚且变本加厉，几乎每年都要加征一二新科。” 而

社会力量从事的救治乡村措施，大都属于“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的办法，不但未能解救农民生计，反而

更进一步加 增 农 民 之 痛 苦。” 从 而，尽 管“新 农 村

建设运动的兴起”，一时各地兴起的新农村运动的

组织和机关至少不下３７个团 体（１９３２年），却 亦

只是实验性质，诚于大局无所补救。
概而言之，当时的各种对策效应比较 有 限，多

着力于解一时之困，而未能谋根本之图。历史固然

不可重演，但它所凝结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却可昭示

未来：首先，都未从根本上将农民导入自主发展的

轨道，而是将其置于被动的消极依赖地位。各政治

党派和集团，大多都以与现代化发展的对立或落后

的立场定位农民，从而或将其视为“贫、弱、愚、病”，
或将其视为“被改造”和“被解放”的对象，未能将其

导入社会发展的主体地位。一方面，形成从上向下

的强制推展模式，另一方面，形成农民强烈依赖特

性，而放弃自主发展探索的努力。
其次，农民本身具有巨大的创造力，具 有 改 造

现存状态和发展自身生活的能力和诉求。无论国

家、政党和社会团体，如果未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积

极作用，不能适时适当调整农民与地方权势的矛盾

与冲突，导向规范的社会秩序，社会危机的发生就

在所难免。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或权力主体直接面

对无穷无尽的个人利益诉求，造成四处“救治”的不

胜其劳，却又不堪其重的困境。社会的发展，尤其

是在地域广阔、聚居分散的乡村社会，理应更多依

赖于社会力量本身。国家应该在社会与个人，社会

与社会利益冲突中扮演仲裁和最终决断角色，而不

是主动直接介入社会本身。这将使得社会利益及

其冲突失去缓冲的空间和机会。
其三，传统社会机制失范后，未能建构 起 新 的

社会机制。“中国的农民，不但没有严密的组织，并
且有日渐崩 溃 的 趋 势。” 缺 少“社 会 组 织”的 乡 村

或农民，既无法形成发展的“合力”，也失去了发展

的方向性。千百万个体农民，会有无数的方向和利

益诉求，国家没有能力和可能直接面对每个农民。
没有健全的乡村社会机体，国家的治理成本将是倍

增的或无穷的。
共产党人实行的土地政策，一定程度上有助于

解救农民的生存危机。在当时的中国，对于处于生

存危机的农民来说，极其需要和最渴望的是取得一

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从而也最能调动他们的生产积

极性，尽管只进行土地的再分配不能解决乡村问题

的全部———以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为特征 的 近 代

乡村危机，即使拥有土地者也常面临破产，生存危

机阴影不断。因为整个民国时期，“‘农家破产’四

个字是现在之新名词，谓农家颓败不得不保守其产

也”。但以长远眼光来看，无论是“农家破产”，还

是“乡村危机”，并非乡村社会阶级分化的产物，而

是一种社会“普遍贫困化”趋势下的产物。“中国农

村中无特贫 特 富 的 事 情，自 然 也 没 有 太 悬 殊 的 阶

级，于农民的阶级，也并不能固定了。今日是小康

的农家，隔日便流于破产了；或今日是赤光的贫农，
数年后却是中等农家，或上等农家了，这是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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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里常常看得到的。” 如“山西太谷县北堡村在

六十年前，村民有一千三百户人家，三十六家大小

商号，……多是楼房。”而如今（１９３５年）“则有去从

废墟中 找 人 家，共 残 存 的 人 家，只 有 六 十 户。” 在

六十年一个花甲之间，一个乡村的兴衰景象竟然成

天壤之别！这与乡绅刘大鹏所见证的一样：“迄今

满里庄大败，现仅有二百来户，率皆贫困，折卖楼阁

亭台而 度 日 者 十 之 八 九，无 一 富 户。予 于 昨 日 往

游，触目皆凄怆之象。” 这种生存危机与发展危机

交织生成 的 乡 村 危 机，仅 仅 依 靠“平 均 土 地”的 政

策，显然亦非长久之计。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再

次呈现的“三农问题”，也说明了这一问题的时代性

特征。

２０世纪前期 乡 村 社 会 利 益 的 分 化、矛 盾 与 冲

突的历史进程，给予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反思。历史

警示我们，中国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在中国的

历史中每次的社会纷扰，每次的朝代变易，都是因

农民生活不安定而起。中国的每次的革命农民都

是直接参加者。”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
而土地问题的复杂性，及其由以形成的利益分化问

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平均土地”问题。“农民问

题乃是中国的谜。把这个问题猜透了，中国的将来

也就决定了大半。”信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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